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【抵修學分】申請書 
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 日 

1111004 

學制別：  □日間學士班       □日間碩士班        □日間博士班       □進修學士班       □二年制在職班       □碩士在職班 

系所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年級        □一般生     □轉學生     □復學生    □ 重修生 

學號： 姓名： 聯絡電話： 

申請人說明原因： 

編

號 

應修科目(依科目學分表) 已修習/修習中之科目 系所中心審核意見 

科目名稱 
年

級 

必/

選

修 

學分 
科目名稱 

開課

單位 
年

級 

必/

選

修 

學分 
申請原因 意見 簽章 

上 下 上 下 

1 
           

□ 課程消失 

□ 學分調整 

□ 其他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 
           

□ 課程消失 

□ 學分調整 

□ 其他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 
           

□ 課程消失 

□ 學分調整 

□ 其他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4 
           

□ 課程消失 

□ 學分調整 

□ 其他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5 
           

□ 課程消失 

□ 學分調整 

□ 其他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業務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組組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註：1.畢業學分數之採計以應修科目學分數計。2.欲修課程需跨學制者，需符合相關規定另填寫跨學制選課單。 


